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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国是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发达国家之一，近年来在应对气候变化管理方面做了很多

有益尝试。本文首先构建出德国应对气候变化管理机构框架，包括总体协调、法规政策、执行与管理、

研究机构、咨询评估 5 个层次，并且分析了框架中涉及的联邦环境部、联邦教研部、德国经济部等 5 个

管理机构的职能分工与协作关系，最后提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强化相关工作统筹、促进气候政

策主流化等建议，以期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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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发达国家

之一，非常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为应对

气候变化，1987 年德国政府即成立了首个应对气

候变化的机构——大气层预防性保护委员会；1990

年成立跨部工作组——“二氧化碳减排”工作组；

1992 年签署联合国《21 世纪议程》等国际保护气

候公约；1995 年在柏林举办世界气候框架公约大会；

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2000年德国议会通过《国

家气候保护计划》，2005 年再行修订，增加了许

多具体行动计划；2008 年发布了《适应气候变化战

略》；2011 年发布了《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的行动规划》
[1] ；2014 年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气候保护行动方

案 2020》（Aktionsprogramm Klimaschutzplan 2020）
[2]；2016 年 计 划 制 定 了《 气 候 保 护 计 划 2050》

（Klimaschutzplan 2050）[2] 。

德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制定了较高的目标，在发

达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亦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德

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促成全球平均气

温与工业化前相比，升幅不超过 2 摄氏度，避免气

候变化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和风险。从中长期看，

德国的目标和承诺是到 202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在

1990 年的基础上降低 40%[3]，到 2030 年降低 55%，

到 2050 年降低 80% ～ 95%。到 2020 年，可再生能

源发电将占德国电力消耗总量的 35%，到 2030 年，

这一比例将达到 50%，到 2050 年将提高到 80%[4]。

截至 2014 年底，与 1990 年相比，德国二氧化碳排

放量下降了 27%，次级能源中可再生能源增长了 6

倍，人均初次能源消耗量下降了 8%[5]。

本文旨在梳理德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涉及

的机构，构建德国应对气候变化管理机构框架，分

析各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发挥的作用，以期为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出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

1　德国气候变化管理机构框架

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由 16 个联邦州组成。

根据德国宪法《基本法》的规定，联邦政府负责涉

及全国的国防、外交等政策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

总体政策的制定，各州政府负责本州的文化、教育

等方面的具体管理。气候变化行政管理同样由德国

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承担，相对其他事务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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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采取自上而下的形式，即联邦制定法规和政

策，各州负责具体落实执行。在德国联邦层面，联

邦各部及其下设置的联邦署（局）不仅负责法规政

策的具体执行管理，还负责法规或项目的起草和立

项。

德国气候变化行政管理体系涉及的联邦部门

主要有五个，分别是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建

筑和核安全部（BMUB，以下简称联邦环境部），

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以下简称联邦教

研部），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BMWi，以下简

称联邦经济部），德国联邦交通与数字基础设施

部（BMVI，以下简称联邦交通部），德国联邦食

品和农业部（BMEL，以下简称联邦农业部）。各

部门各司其责，在德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DKN）

的统一协调下 [4]，从法规起草、项目设立，行政

执行与管理，科学研究，咨询、评估和提出建议

四个层面构建德国气候变化管理机构框架体系（见

图 1）。

图 1　德国气候变化管理机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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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总体协调

德国目前并无统一协调全国气候变化所有部

门和领域的工作机构。成立于 2013 年的德国可

持续发展研究委员会负责德国气候变化中科学研

究方面的协调工作，并在气候保护和气候变化适

应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提供咨询 [6]。德国可持续

发展研究委员会的前身是全球环境变化咨询委员

会（NKGCF）。其在基尔赫姆霍兹海洋研究中心

（GEOMAR Helmholtz-Zentrum für Ozeanforschung 

Kiel）下成立秘书处，负责德国参与国际可持续研

究的联络协调工作，帮助确立在国际和国内大背景

下与社会相关的研究方向，支持社会和自然之间的

综合可持续发展研究。此外，德国可持续发展研

究委员会还协调德国参与“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ESSP）交叉项目框架内的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以

及有关全球变化的四大国际研究计划。该机构的工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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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点还包括提出跨部门、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

理念 [4]。

德国联邦政府在处理跨部门、跨层级、跨领

域的工作事项时，会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例如，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供应给城市带来的挑战，

发展高新技术战略，德国联邦教研部、联邦环境

部和联邦经济部于 2013 年共同推动建立了“国家

未来城市平台”（NPZ），该平台由来自科技、经济、

政府和公民社会等多个领域的顶级专家和代表人

物组成 [7]。再如，为协调由联邦交通部、联邦经

济部、联邦环境部和联邦教研部共同负责的电动

汽车项目，联邦政府成立了“国家电动汽车平台”

（NPE）[8]，由“联邦联合工作组”（GGEMO）

行使其秘书处的职能。

德国还采取公司的形式负责重大项目的协调沟

通工作。2000 年成立的德国能源署有限责任公司

（Deutsche Energie-Agentur GmbH）负责协调能源

转型方面的工作，德国联邦政府拥有该公司 50%

的股份，由联邦经济部作为股东代表，负责内部协

调与联邦农业部、联邦环境部和联邦交通部相关

的工作。德国复兴银行、德意志银行、安联集团

等公司和企业也是该公司的股东。公司监事会主

席由联邦经济部国务秘书担任，联邦农业部、联

邦环境部、联邦交通部以及其他股东均有代表在

监事会 [9]。2008 年成立的国家燃料电池计划实施

有限责任公司（Nationale Organisation Wasserstoff- 

und Brennstoffzellentechnologie GmbH）负责协调电

动汽车项目的研究、推广、示范等相关工作。公司

决策的最高权力在监事会，监事会共有五名成员，

两名来自于联邦交通部，其他三名分别来自于联邦

经济部、联邦环境部和联邦教研部 [10]。

1.2　法规政策

在德国联邦政府层面，依据德国法规政策产生

方式和法律效力的不同，可以分为法律（Gesetz）、

行政规章（Verordnung）和政策计划三个方面。联

邦议院（Bundestag）、联邦参议院（Bundesrat）、

联邦总理及联邦政府、联邦总统是制定联邦层面

法律法规的主要参与者。联邦政府是法律草案的

主要发起方，据统计，获得通过的法律有约 75%

都是由联邦政府提出的 [11]。立法机构联邦议院和

联邦参议院负责对法律草案进行表决。从德国《基

本法》中的规定来看，法律草案的表决主要由联

邦议院负责，只有给联邦州带来额外行政开支或

给现行联邦州法律带来改变的联邦法规才必须获

得联邦参议院的认可 [12]。德国联邦总统则负责最

终签署法律使之生效。下面以 2000 年 4 月 1 日生

效的《可再生能源法》（Erneuerbare-Energie-Gesetz）

的最近一次修法过程为例，说明德国立法修法的程

序。2016 年 7 月 1 日，依据由 49 个专业协会和众

多企业会员单位组成的可再生能源联合会（BEE）

的倡议和报告，联邦议院下属的经济和能源委员会

（Ausschuss fuer Wirtschaft und Energie）提出修法

报告；7 月 8 日在第 184 次联邦议会会议上，执政

的基民盟 / 基社盟和社民党联邦议会党团提出修改

议案，并获得通过；10 月 13 日经过联邦总统批准

生效。

德国联邦政府还可以在法律的基础上制定行

政规章或者根据行政管理的目标制定政策和计划。

气候变化方面的法规政策主要由联邦环境部、联邦

教研部、联邦经济部、联邦交通部、联邦农业部等

部门负责起草或制定。近年来，联邦环境部先后推

出了《气候保护行动方案 2020》和《气候保护计

划 2050》，两个计划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和

2016 年 11 月 14 日由联邦内阁会议审议通过，成

为指导德国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

1.3　执行管理

德国联邦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和各联邦部门所

制定的政策规章主要由各州负责具体执行，在联

邦层面，负责法规执行的部门并不多，联邦环境

部下设的联邦环境署（UBA）和联邦自然保护署

（BfN）是联邦层面的主要具体执行管理机构。联

邦环境署负责《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联合履行机

制（Joint Implementation）和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levolment Mechanisum）两个国际气候变化应对

机制在德国的执行。联邦环境署依据由联邦议会于

2011 年 12 月 8 日修订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第

五条第四款的规定，制定了 2012 年 12 月 21 日生

效的《来源登记实施规定》（Herkunftsnachweis-

Durchfuerungsverordnung）和 2012 年 12 月 31 日生

效的《来源登记费用规定》（Herkunftsnachweis-

Gebuehrenverordnung），并以此为依据，登记确定

电力供应中的可再生能源来源所占比例 [13]。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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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署主要负责执行国际或欧盟制定的法规，

在气候变化情况下保护生物多样性。联邦农业部下

属的联邦农业和食品部（BLE）在联邦层面负责与

气候变化相关的农业法律法规的实施，例如生态企

业的评定、生物燃料的生产管理等。联邦经济部控

股的能源署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联邦交通部管理的国

家燃料电池计划实施公司，也是执行管理各部门气

候变化相关项目的主要机构。

1.4　研究机构

德国联邦教研部、联邦环境部等涉及气候变化

的联邦部门，以及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对“气

候变化”相关研究课题提供资助，每年联邦环境部

都会发布气候变化方面的科研项目，由各研究机构

自由申请 [4]。德国从事气候变化的研究机构主要分

布在各大高校和专门的研究所。在德国大学中，不

来梅大学、汉诺威大学、基尔大学、拜罗伊特大学、

慕尼黑技术大学、波茨坦大学和汉堡大学拥有较强

的气候变化研究实力 [4]；在研究所中，亥姆霍兹国

家研究中心联合会（HGF），隶属于马克斯·普朗

克科学促进学会（MPG）的马普气象研究所、马普

生物地球化学研究所，隶属于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

（WGL）的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基尔海洋科

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实力较强。气候变化研究机构

的专家不仅从事研究工作，还是咨询机构和专业协

会的主要组成力量，承担着对联邦部门立法起草进

行协助与咨询、对政策法规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等

工作。

1.5　咨询评估

为了更好地发挥各研究机构咨询评估的功能，

德国依托研究机构，从中选取主要专家成立独立的

专门委员会，用以协调各研究机构完成综合性、

关联性强的咨询评估项目，咨询机构一般会定期地

出版专门的评估报告，例如环境保护方面的全球

变化咨询委员会（WBGU）、环境问题专家委员会

（SRU）[14]，联邦教研部下属的可持续发展科学研

讨会，联邦农业部下属的农业政策、食品和消费者

健康保护咨询委员会（WBAE）及森林政策咨询委

员会（WBW）等咨询评估机构。全球变化咨询委

员会成立于 1992 年，由 9 名环境专家组成，主要

职能是分析判定全球环境和发展问题并提出报告，

评估德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对新

出现的问题提前预警，指出科研方面的不足并促进

科学的发展；关注并评估国内和国际实施可持续发

展的政策，提出研究和行动的建议，通过出版物和

媒体促进公众关注全球变化的意识。环境问题专家

委员会成立于 1972 年，由来自不同领域的 7 名首

席专家组成，首席专家由联邦环境部提名，经内阁

批准后上任，任期为四年，其下有专门的办事机构；

该委员会主要关注跨学科的环境问题，并对其提出

分析报告或解决建议 [14]。

2　德国气候变化相关机构

按照德国的联邦行政体制，联邦政府负责事关

全国的宏观事务，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在联邦政府

的宏观指导下，负责国家政策的推进实施。在联邦

层面负责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有联邦环境部、

教研部等五个部，各部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

2.1　联邦环境部

联邦环境部是涉及气候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

的主要部门。其职责是制定德国国家气候保护法律

和规定，保证国际及欧盟气候保护协议在德国的实

施。为了支撑法律法规的制定，该机构也支持气候

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一些研究。

联邦环境部下设气候保护政策司，该司下辖德

国国内气候保护政策部、国际及欧盟气候保护合作

部两个部门。国内气候保护政策部分为 6 个处，其

中一处负责气候保护政策和规划基础事务；二处负

责气候保护创新及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应用；三处负

责气候保护与能源政策协调、排放交易；四处负责

气候保护和能源变化关系；五处负责气候保护与能

源高效利用、气候保护技术；六处负责欧洲气候和

能源政策及新市场机制。国际及欧盟气候保护合作

部分为 7 个处，其中一处负责基础国际合作事务、

地区传统习惯和人权；二处负责与欧盟成员国的双

边合作、欧盟法律问题；三处负责国际能源和环境

事务，环境、建设和城市发展，与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成员国的合作；四处负责与联合国

的合作、贯彻执行 2015 议定书、与发展中国家的

合作；五处负责与东欧、中亚、南高加索和阿拉伯

国家的合作；六处负责国际环境保护协议；七处负

责国际气候保护资金支持及创新合作 [15]。近年来，

德国国内气候保护政策部的一处制定了《气候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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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案 2020》和《气候保护计划 2050》，二处

制定了《国家气候保护创新计划》（die Nationale 

Klimaschutzinitiative），三处与五处共同制定了《制

冷设施指针》（Kaelte-Klima-Richtlinie）。

联邦环境部还下辖联邦环境署、联邦自然保护

署等五个职权部门，主要负责具体法规和政策的执

行与实施、科研需求的确定和研究项目的制定。成

立于 1973 年的联邦环境署主要负责环境保护法规

的实施 [16]，其分为 6 个司，其中一司负责环境规

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二司负责环境健康和生态系

统保护，五司负责污染物排放交易的管理 [17]。成

立于 1993 年的联邦自然保护署主要负责自然和园

林保护、自然保护项目的实施和促进、受保护的动

植物的进出口许可等事务。联邦自然保护署下设自

然保护和能源转变事务中心（KNE）以及生物多样

性和气候变化事务中心（KoBiK），前者主要负责

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战略、方法等方面

的研究 [18]，后者主要负责评估气候变化对生物多

样性的影响、提高物种和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

应能力等事务。

2.2　联邦教研部

联邦教研部分为 8 个司，约有 1 000 名雇员，

大多数部门在波恩，其余在柏林。主要职责是制定

联邦研究计划和教育政策，并为研究项目和机构提

供资金支持。其中八司负责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的

制定和支持。联邦教研部通过设立项目或为研究机

构提供基础资金的形式支持科研的发展。与联邦教

研部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较多的研究机构主要有亥

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联合会、马克斯·普朗克科学

促进学会、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应用研究促进协会

（FhG）、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等 [19]。

联邦教研部在气候变化方面推动了多个框架

计划，以促进能源转型，阻止气候变化，确立经济、

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20]。“可持续发展

研究框架计划”（FONA）是联邦教研部推进的与

气候变化有关的主要框架计划。从 2005 年开始，

已经开展了十几年的研究，目前正在执行的是“第

三期可持续发展研究框架计划”。该计划的核心

是提高能源、资源效率和气候变化适应战略。2013

举行了第一届“可持续发展科学研讨会”（SISI），

有 200 多名来自科学、经济和公民社会的专家参加，

共同讨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学说和管理，指导德

国可持续发展研究更好地发挥作用 [21]。为应对气

候变化和能源供应对城市的挑战，在联邦教研部、

联邦环境部、联邦经济部共同推动下，联邦政府于

2015 年 2 月 19 日发布了“未来城市研究和创新战

略议程”（FINA），目标是建设二氧化碳零排放、

能源和资源高效利用、适应气候变化、可转型、宜

居、具有社会包容性的未来城市，并为此促进相关

科学研究的发展 [22]。

2.3　德国经济部

联邦经济部有 1 700 名雇员，下设 6 个司局，

其中二司负责工业、建筑及家庭中热能的高效利

用政策及其研究，三司负责可持续能源的发展政

策、电能的安全高效供给、电网的安全及节能降

耗 [14]。德国能源方面的法规政策主要由这两个司

制定。截至 2016 年，在欧盟层面，有 2 份战略和

19 部规章；在联邦层面，有 24 部法律和 32 部规

章来规范和引导德国的能源政策 [23]。其中影响较

大的有 2010 年发布的《能源纲领》、2014 年发布

的《可持续能源法》和 2015 年发布的《热电联产法》

等法律文件。

联邦经济部于 2014 年 6 月提出“能源转变十

要点”（die“10-Punkte Agenda”der Energiewende）

指导德国的能源政策，这同时也是在能源方面应

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第一点是《可再生能源

法》，要通过财政补贴、政策扶持等多种手段，大

力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所占的比重。第二

点是《欧盟气候和能源框架 2030》（Europaeische 

Klima- und Energierahmen 2030）。该框架于 2014

年 10 月由欧盟议会通过，规定了对促进能源转变

有重要意义的欧盟内排放交易的改革方案。第三点

是电力市场规划。2016 年 7 月 8 日通过了《电力

市场法》（Strommarktgesetz），规定了德国要在不

断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建设安全、高效的电力

市场。第四点是欧盟和国内电力市场的区域合作。

德国国内电力市场的安全与高效需要加强与欧盟其

他国家的区域性合作。第五点是高压电网建设。要

在保证电力供应安全性的同时保持可以承受的费

用，只有大力建设高压电网，才能真正将可再生能

源传输给消费者。第六点是输电系统建设。输电系

统需要连接每一个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者，才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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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变的需求。第七点是高效战略。能源效率

的提高对能源转变有重要意义，因此德国发布了

《国家能源高效行动计划》（Nationaler Aktionsplan 

Energieeffizienz）。第八点是建筑节能战略。2015

年 11 月 18 日联邦政府通过了《建筑能源高效战略》

（die Energieeffizienzstrategie）以促进实现 2050 年

建筑零排放的目标。第九点是天然气战略，要继续

提高天然气在能源供应中所占的比重。第十点是能

源转变情况的监测。为了使能源转变的发展可持续

且可以数字化地监测，联邦政府建立起了“未来能

源监测程序”[24]。

2.4　联邦交通部

联邦交通部有 1 300 多名雇员，下设 9 个司局，

分别负责铁路运输、水路运输、道路建设、公路交

通、空中运输、航天和航运等方面的法规、政策的

制定和执行。联邦交通部下属 21 个业务局，负责

执行与实施具体业务。该部专设运输工具、物流和

能源可持续发展政策处，主要负责在公路交通领域

针对改善能源效率、加强新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是

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应用等方面制定政策。在能源方

面则督导运输工具的能源管理、交通能源消耗、可

再生交通能源等问题，联邦交通部是电动汽车研究

推广的主要责任部门之一 [25]。

德 国 高 度 重 视 电 动 汽 车 的 发 展，

2009 年 发 布 了《 国 家 电 动 汽 车 发 展 计 划 》

（Nationaler Entwicklungsplan Elektromobilitaet der 

Bundesregierung）， 计 划 到 2020 年 电 动 汽 车 达

到 100 万辆，并在未来的 40 年实现电力完全取

代矿物燃料，成为汽车的动力。为促进电动汽

车 的 发 展，2015 年 6 月 5 日， 根 据 欧 盟 的 相 关

法律，联邦交通部制定了《电动汽车优先法》

（Elektromobilitaetsgesetz），2016 年又制定了《充

电 桩 设 施 规 章》（Ladesaeulenverordnung） 等 具

体实施的规章制度 [8]。2016 年 12 月 21 日，联邦

政府内阁通过了联邦交通部和联邦环境部共同起

草的《共享汽车优先法》（Carsharinggesetz）草

案，即将提交联邦议会投票，有望 2017 年 7 月 1

日生效 [26]。

2006 年， 联 邦 政 府 发 布 了“ 燃 料 电 池 技 术

国 家 创 新 计 划”（Nationales Innovationsprogramm 

Wassserstoff- und Brennstoffzellentechnologie），

2008 年 6 月联邦交通部又发布了该计划的促进实

施方针，截至 2016 年，该计划投资了 14 亿欧元用

于燃料电池研究和工业推广，燃料电池已经达到了

应用和市场开发水平，培育了近 500 个燃料电池产

业企业。从 2016 年开始，该计划进入第二阶段（2016

—2019），计划投资 2.5 亿欧元以促进燃料电池市

场的培育、可再生能源生产氢气的研究和加油站加

氢气设施的集成。2009 年，联邦政府为促进电动

汽车应用和市场推广，制定了由联邦交通部重点负

责的“电动汽车示范区项目”和“电动汽车展示项

目”，两个项目各选择四个地区作为电动汽车的示

范推广区域 [27]。

德国电动汽车的发展由联邦交通部、联邦经

济部、联邦环境部和联邦教研部负责，为协调各部

门的工作，2010 年 5 月成立了“国家电动汽车平

台”，由来自经济和科技界的参与者共同讨论电动

汽车的基础设施建设、商业模式的探索，以及教育、

工作机会等相关议题 [8]。2010 年 2 月成立的“联

邦联合工作组”（GGEMO）行使其秘书处的职能。

2008 年成立的国家燃料电池计划实施有限责任公

司以企业的形式协调电动汽车项目研究、推广、示

范等相关工作，该公司主要由联邦交通部负责，联

邦环境部、联邦经济部也参与管理 [10]。

2.5　联邦农业部

联邦农业部下设 6 个司，其中五司负责生态经

济、农业和林业的可持续性工作，与气候变化相关

的农业法律、政策和项目的起草和制定都主要由其

负责。联邦农业部下设联邦农业和食品署，负责可

持续农业和生态经济的管理，也在联邦层面负责与

气候变化相关的农业法律法规的实施，例如生态企

业的评定、生物燃料的生产管理等 [28]。在联邦农

业部承担的气候变化工作中，与农业和森林相关的

研究主要由杜能研究所负责，该研究所也是联邦农

业部重要的“智囊”机构。此外朱利叶斯·库恩研

究所也归联邦农业部管理，主要负责植物生产适应

气候变化研究 [29]。联邦农业部下设农业政策、食

品和消费者健康保护咨询委员会以及森林政策咨询

委员会，主要由高校和研究机构相关专家组成，为

气候变化中的农业和林业相关政策提供咨询。

2015 年 关 于 气 候 变 化 的《 巴 黎 协 定》 签 署

后，联邦农业部为推动其在农业方面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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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先后制定了《动物饲养促进创新指针》

（Richtlinie ueber die Foerderung von Innovationen 

in der Tierhaltung）、《植物生产促进创新指针》

（Richtlinie ueber die Foerderung von Innovationen 

in der Pflanzenproduktion）、《 土 壤 领 域 促 进 创

新 指 针 》（Richtlinie ueber die Foerderung von 

Innovationen in dem Themenbereich Boden） 以 及

《植物性原料生产中采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措

施 促 进 项 目》（Foerderung von “Massnahmen zur 

Minderung von Treibhausgasemissionen im Bereich 

der Rohstoffpflanzenproduktion fuer die stoffliche und 

energetische Nutzung”），计划在动物饲养、植物

和土壤三个方面投资 1 800 万欧元，并加大在可

再生资源方面的投资。2016 年联邦农业部在气候

变化、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方面推动了超过

1 200 个项目的实施，联邦农业和食品部负责其中

370 个项目的实施 [29]。

3　德国应对气候变化机构设置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气候变化管理体系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

值得我国借鉴学习。

（1）推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立法工作

我国应该以法律的形式设置应对气候变化专

门机构，规定长期的资金支持，确定定期的应对气

候变化规划调整，形成定期核查和报告更新制度。

为此，应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继续

深入研究借鉴德国等国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专门法

律的经验，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气候变化的

专门法律，并以现有相关配套立法为基础，构建出

较为完善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体系。

（2）加强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协调与统筹

德国设立了德国可持续发展研究委员会负责

全国气候变化工作科研的协调工作，协调评估各研

究机构之间的任务分工与合作，做到全国“一盘棋”。

德国还设立了“国家未来城市平台”和“国家电动

汽车平台”，以及具有协调、实施、咨询等综合功

能的国家能源署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形式的组织。

德国协调和统筹气候变化工作的组织形式多样、参

与人员广泛，应对问题及时。我国应设立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继续加强对全国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统筹，以应对气候变化，统筹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能源转型和环境保护，最终

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3）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主流化

可持续发展与气候保护深入到德国联邦各部

的管理理念之中。虽然联邦各部之间有分工，但是

在气候变化管理的相关工作中，处处体现着可持续

发展理念，将实现气候保护目标作为根本追求。我

国也应该在与气候密切相关的行业和部门的政策制

定中，越来越多地考虑和重视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

即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政策逐步主流化。

（4）建立调动政府各部门和全社会力量的机

制

构建政府与社会力量联合开展应对气候变化

行动的平台，推动建立应对气候变化非营利机构，

鼓励私营企业参与保险、信息服务等应对气候变化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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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anagement Framework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n Germany

HE Xiao-jia1, XU Wei-ning2

（1.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for China’s Agenda 21, Beijing　100038;
2. Innovation Base of Urban Water Environment,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Abstract:  Germany is one of th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ctively. In recent 
years, Germany has done a lot of useful attempts in management of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This paper firstly 
constructs the German climate change management framework, including five levels of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laws and policies,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consultation and evaluation. 
Then analyzes the division function an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in the framework among the five managment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etc.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legislation of climate change, strengthening overall planning and promoting the mainstreaming of climate polic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ur country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Key words: Germany; climate chang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何霄嘉，许伟宁：德国应对气候变化管理机构框架初探


	4.pdf

